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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重要日程表 

重要項目 日期 

網路報名 
115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二）09：00 起 

115 年 06 月 10 日（星期三）16：00 止 

准考證列印 115 年 06 月 19 日（星期五）11:00 起；請至報名網址下載列印。 

面試 115 年 06 月 26 日（星期五） 

成績查詢、成績複查開始 115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二）09:00 起 

成績查詢、成績複查截止 115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二）15:00 止 

公告錄取名單 115 年 07 月 03 日（星期五）10:00 起 

正取生至學校報到 115 年 07 月 09 日（星期四）【報到時間、地點詳見報名網址】 

備取生至學校報到 115 年 07 月 13 日（星期一）~開學日前一日 

 

注意事項： 

1. 本簡章內容如因應疫情或其他重大情事而產生變動，經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

會決議後，公告於報名網址。 

2. 洽詢電話：報名相關事項，請撥打（04）23914961。 

3. 洽詢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7：00。 

4. 報名期間如逢颱風停止上班，報名日期依次順延；面試或錄取報到日如逢颱風停止上班，延

後日期公告於報名網址。 

5. 菸害防制法明定大專校院全面禁菸，考生入校辦理各項招生業務請留意並配合。 

6. 若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或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決

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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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業年限 

本招生各專班之修業期限以四年為限。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者，得酌予延長

其修業年限，以二年為限。 

 

參、招生系（科）別、名額 

肆、報考資格 

凡我國之國民，具下列資格之一，且年滿 15 歲以上 29 歲以下（民國86年1月1日以後出生），

均得參加報名： 

1.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貫制職 

業學校畢業者。 

2.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3.教育部核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上註明

有「綜合高中（部）」者。  

4.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

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技術型高級中

等學校（高級職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5.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含空中 

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

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畢業者。  

6.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7.高中（普通科、體育班）及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含社會學程或自然學程）需畢業滿一年， 

始可報名參加本計畫專班。 

8.同等學力：認定依據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理（請參考附件一）。  

9.持國外學歷者，就讀學校須經教育部認可，並上傳下列文件： 

(1)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中譯本各 1 份。  

(2) 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及中譯本各 1 份。   

(3) 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伍、網路報名日期、方式、上傳文件及繳費【請注意時效，逾期不受理亦不退費】 

一、考生請一律至本校報名網址，上網登錄報名。 

二、上網登錄報名資料起訖時間： 

自 115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二）09:00 起至 115 年 06 月 10 日（星期三）16:00 止。 

三、報名期間網路報名系統 24 小時開放，惟截止日當天至 16:00 止，請考生宜多加注意；報

名時間截止，立即關閉報名系統，屆時仍在報名系統內者將自動斷線，並視同未完成報

名手續。為期招生試務公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報名時間，未於期限內完成網路

學制 系別 專班名稱 招生名額 

四技進修部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AI 科技應用製造專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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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或登錄未成功者，視同放棄報名。 

四、每位考生限報考一個班別，如重覆報考，無法同時應考，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五、報名表之通訊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應填今年 09 月底前可聯絡之資訊，如通知

方式無法寄達或聯絡，由考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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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路報名作業流程： 

 

 

 

 

 

 

 

 

 

 

 

 

 

 

 

 

 

 

 

 

 

 

 

 

 

 

 

 

 
 

 

 

 

 

 

 

 

 

 

 

 

 

 

◎登入後請依序輸入 

考生基本資料(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戶籍地址、通訊地址、手機號碼、

連絡電話、E-mail)，家長或緊急連絡

人(姓名、關係、手機號碼)，考生報考

資料(報考身分、報考資格、畢肄業學

校、科別、畢肄業年月)。 

進入【報名查詢】列印繳費單，繳交報名費 
 

◎考試類別請選擇產攜 2.0-雙軌模式專

班。 

◎繳費收據須掃描或拍照後存 JPG 或

PDF 檔上傳，以完成報名。 

進入【網路報名】取得報名號碼 

1.選擇「考試類別」  

2.輸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姓名、手機號

碼、E-mail 

 

◎請先詳閱招生簡章，並依簡章日程及時

間辦理。 

◎招生簡章下載請至本校報名網址【最新

公告】下載。 

 

進入【上傳資料設定】上傳證明文件 

進入本校報名網址： 

https://industry.ncut.edu.tw/web/index.html 

點選【網路報名】 

進入【網路報名】之「報名資料設定」輸入完整

報名資料 

 

進入【報考專班設定】選擇專班班別 

◎大頭照以身分證字號為檔名，限存成

JPG 檔。 

◎其餘文件掃描 PDF 檔，上傳文件請詳

閱簡章。 

◎仔細核對資料是否正確，儲存送件後，

報名資料不得更改。 

設定個人密碼(最少 8 碼)並再次登入 

 

◎報名費以 ATM 轉帳、臨櫃匯款或超商

代收(手續費由考生支付，超商代收期限 

為 115 年 06 月 02 日止)等方式繳交，繳 

費後請考生自行確認是否扣款成功並妥 

善留存繳費收據。 

進入【資料預覽】檢視上傳資料確認無誤，按 

儲存送件鍵，送出報名資料 

重新登入報名系統，至【收據上傳或補件】，上

傳繳費收據 

完成報名 

https://industry.ncut.edu.tw/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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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系統注意事項：個人資料若有電腦無法產生的字，請先以全形空白代替，勿自行造

字，避免系統無法儲存。 

八、報名應上傳文件：大頭照以「身分證字號」為檔名、限以 JPG 檔儲存、照片檔案大小不

得超過 10MB。其他文件檔名均為身分證_單項資料名稱，如「A123145678_履歷自傳」，

上傳文件請以掃描方式將檔案存成 PDF 檔後上傳，個別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 

(一) 大頭照（JPG 檔）：大頭照上傳格式 

1. 最近三個月內所拍攝之數位相片電子檔。 

2. 數位相片須「脫帽、面貌清晰、頭髮不得遮蓋眉毛及眼睛」。 

3. 不得使用生活照、不得配戴有顏色鏡片之眼鏡、不得使用合成相片及請勿使用低於 

100 萬像素之數位相機所拍攝之數位相片。 

4. 電子檔原尺寸須符合 2 吋相片規格（3.5cm*4.5cm）之灰階黑白影像或彩色影像。 

5. 解析度請設定為 300dpi～500dpi。 

(二) 身分證正反面（PDF 檔）。 

(三) 學歷（力）證明（PDF 檔）： 

1. 應屆畢業生： 

(1) 應屆畢業生請上傳已蓋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章戳之學生證正、反面。 

(2) 學生證如無註冊章、就讀科別者，請上傳由就讀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書」。 

2. 非應屆畢業生請上傳畢業證書或修業、轉學及休學證明書。 

3. 若以國外學歷報考者請上傳報考資格注意事項 9 之文件、「國外學歷切結書」（請參

閱附表一）、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合併成一個檔案）。 

(四) 履歷自傳（PDF 檔）：請參考以下主題撰寫 800 字以內，完成後以 PDF 檔格式上傳

至報名網址。 

1. 家庭背景及個人人格特質。 

2. 就讀本計畫專班之動機及目標。 

3. 工作經歷（含打工或實習）。 

4. 凸顯個人人格特質或特色之說明，如競賽成果、社團參與、學生幹部、英語能力檢 

定、社會服務、工作實習經驗……等。 

5. 個人社群連結（如臉書、IG 等，非必要條件，由考生自行選擇是否提供）。 

(五) 在校歷年成績單、統一入學測驗成績（PDF 檔）： 

1. 高中職三年在校歷年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可繳交高一到高三上學期在校歷年成績。 

2.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影本（如未參加統一入學測驗則免繳）。 

(六) 專業證照：請考生挑選有利之證照並輸入證照名稱，再上傳證照電子檔，最多五個。 

(七)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如在校獎懲紀錄、全勤證明、得獎證明、推薦信、特殊表現證

明等，請將上述資料自行合併成檔案、若檔案大小超過 10MB 時，請分成兩個檔案上

傳。 

(八) 報名費減免證明：低收入戶子女考生報名費予以全額補助。低收入戶子女須附縣市政 

府或依其規定授權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證明文件影本（非清寒證明），

惟證明文件請於線上報名時上傳，報名費會先行全免；但如資格審核未通過，則考生

須於報名截止日前補繳。 

九、繳費 

(一) 報名費：新臺幣 1,000 元整。 

(二) 繳費方式： 

系統報名後會產生一組繳費帳號，請於繳費期間內以下列方式擇一進行繳費，繳納完

成後請保留相關繳款證明（逾期帳號將會失效，敬請留意）。 

1. 利用各銀行實體 ATM 轉帳繳費（手續費由考生自付）。 

2. 利用網路 ATM 轉帳繳費（手續費由考生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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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繳費單至各銀行（不含郵局、玉山銀行）臨櫃跨行匯款（手續費由考生自付）。 

4. 持繳費單至超商 7-11、全家、萊爾富、OK 繳費（代收手續費由考生自行負擔，超 

商代收期限至 115 年 06 月 02 日止）。 

(三) 繳費期限（不含超商代收）： 

自 115 年 03 月 31 日 （星期二）09:00 起至 11 年 06 月 10 日 （星期三）  16:00 止

（臨櫃繳費至 15：30）。 

(四) 「低收入戶子女」考生報名費全免，並檢附應附證件（縣市政府或依其規定授權鄉、

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存成 PDF 檔後上傳至報名網

址。後續如審核資格不符，則須於報名截止日前補繳，如有逾期，視同未報名成功。 

繳費注意事項： 

1. 繳費完成後，請將繳費單收據上傳至報名網址，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2. 繳費時如因帳號、戶名或金額等資料填寫有誤，致無法於規定期間內完成繳費或報名時，概

由考生自行負責。 

3. 繳費後請注意繳費交易明細表中「交易金額」等欄是否有扣款、轉帳或繳費是否成功。 

4. 由於金融安全管控趨嚴，金融卡不一定有轉帳功能，請先確定有轉帳功能後再轉帳，務必請

保留繳款交易明細表或存款存根正本以備查驗。 

5. 每筆報名繳款帳號均不相同，請勿繳到他人帳號或作廢帳號。 

6. 本委員會提供多重管道方便考生繳費，請考生自行擇一管道繳費，若考生重複繳費，本委員

會不退還其重複繳交之報名費。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參加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考試之考生，即表示同意自動授權本校運 

用考生報名之基本資料與成績相關資料。其運用範圍以本會相關報名、登記、分發、

報到及榜單公告及做為錄取學校新生入學資料（含學籍、學務、各公務機關統計、問

卷、輔導與諮商、實習與就業、及畢業後校友服務等運用）為原則。各項報名相關資

料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將自錄取放榜後保存一年，依相關規定予以

銷毀。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止。 

(二) 報名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考試之考生，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向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中心申請並運用其統一入學測驗原始分數及基本資料。其運用範圍以本會相

關報名、登記、分發、報到、榜單公告及做為錄取學校新生入學資料（含學籍、學務、

各公務機關統計、問卷、輔導與諮商、實習與就業、及畢業後校友服務等運用）為原

則。各項報名相關資料本會將自分發放榜後保存一年，依相關規定予以銷毀。但依規

定提起申訴者，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止。 

(三) 經查核後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審查資料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冒用、偽 

造、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錄取後註冊入學前查覺者，取消錄取資格；註冊入學

後，即撤銷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查覺者，依法追繳其

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且移送司法單位審理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四) 報考本計畫專班未獲錄取之考生，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得經考生 

同意下，將考生聯絡方式提供給同屬本校之其它招生管道使用，如考生不同意，請於

報名時上勾選不同意。 

(五) 考生所報名提繳之相關資料，由本校留存備查，不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 

(六) 如逾期報名、資格不符報考規定或表件不全而遭退件無法報名者，應自行負責，所繳 

報名費一概不予退還。 

(七) 報名考生若更改姓名者，對其所應繳驗之學歷（力）證件，必須先至原發證件之單位 

更改姓名，或繳交個人最近 3 個月戶籍謄本正本。否則，取消遴選「面試」資格。 

(八) 各項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不符，均取消遴選「面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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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行動不便或身心障礙考生，請於報名時，將「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表」（請參 

閱附表五）及相關鑑定證明手冊於 115 年 06 月 10 日（星期三）前傳真至本校，俾利

協助應考。傳真：（04）23922926。 

(十) 若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陸、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 
一、 考生於網路報名時選填志願務必謹慎填選，若因未填足志願以致無法錄取，概由考生自

行負責，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志願順序。 

二、 填選志願時，請詳閱各職類預計配合之「合作廠商簡介」（附件二）及錄取名額，並依

志願順序填入志願欄內，各志願選項及錄取名額如下所示： 

 

學校 學制 系別 專班名稱 

最低 

開班 

人數 

志願數 

上限 
預計配合之合作廠商 

規劃 

配額 

錄取 

名額 

國
立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四
技
進
修
部 

人 

工 

智 

慧 

應 

用 

工 

程 

系 

AI 科技應用製造專班 32 10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50 

大光長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 

天源義記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 

永湖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立穩機電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3 

宇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 

哈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1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國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5 

墨達思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鋐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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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甄選方式 

一、 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各系成績計算方式如下表： 

系別 書面審查資料 面試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40% 60% 

二、依考生之志願排序，參加合作廠商及學校合辦之面試。 

三、如遇考生總分相同時，依下列項目參酌順序排定錄取順位： 

(一) 面試成績。 

(二) 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四、 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一律不予錄取。 

備註：實得總分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小數點後第三位採四捨五入處理。 

 

捌、准考證上網列印及補發 

一、 本校將於 115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09:00 開放上網列印准考證，請考生自行上報名網

址列印。如無法列印，請主動來電查詢，連絡電話：（04）23914961。 
二、 考生列印准考證時，須詳加核對准考證上各欄資料，若有錯誤或疑問，請於 1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17:00 前向本校提出，以免影響權益。 

三、 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當天有遺失或毀損者，考試期間得持本人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向

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申請補發。 

四、 考生准考證補發一次後，如再有毀損或遺失，不予補發。 

 

玖、面試 

一、 面試日期：115 年 06 月 26 日（星期五）為原則，依實際報名情形得調整面試時間。 

二、面試地點：由合作廠商及本校共同訂定，詳細報到時間、地點及相關訊息最晚於面試 3

天前於報名網址公告。 

三、面試注意事項： 

(一) 考生應親自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及相關資料，依照指定時間及地點參加面試。 

(二)  面試若逾時未到，視同自願放棄面試資格，事後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行面試。 

(三) 未參加面試者，概不錄取。 

(四) 單一職類如面試人數過多，得調整面試時間，將於准考證上註明。 

 

壹拾、成績查詢及複查辦法 

一、 本校於 115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二） 09:00 起開放網路查詢成績，請自行上報名網址查

詢，本校不再另寄通知。 

二、考生對成績有疑義時，應於 115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二）15:00 前申請複查，申請複查

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三、複查一律以傳真方式辦理，請自行填妥「複查成績申請表」（請參閱附表二）傳真至本

校，傳真後請致電本校確認已收到傳真，不受理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校申請複查。傳

真：（04）23922926。 

四、複查僅就成績核計及漏閱辦理查核，不得要求重新評閱，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

名及其他有關資料，亦不得要求查閱、影印或退還答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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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複查結果依考生勾選方式回覆，為即時回覆考生複查結果，請以正楷填妥有效之聯絡電

話。 

 

壹拾壹、錄取方式 

一、 正式錄取名單於 115 年 07 月 03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起公告於本校報名網址，請考生

自行上網查詢。 

二、錄取人數或報到人數未達本簡章規定最低開班人數，由合作廠商與本校共同決定得不開

班，報名費無息退還該班考生。 

三、考生錄取時一併分發錄取之實習工作企業，並依規定與合作廠商簽訂「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學生教育訓練契約」，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機會。 

四、公告錄取後，經審查發現與入學資格不符者，一律取消錄取資格。 

 

壹拾貳、錄取生至學校報到 

一、 正取生報到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於 115 年 07 月 03 日（星期五）公告在本校報名網址，

不另寄發書面通知，請自行上網查詢。 

二、正取生必須於規定時間內親自辦理報到手續，逾時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缺額由備取生

依序遞補至額滿為止。未依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者，視為自願放棄，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辦報到手續。 

三、備取生遞補報到期限內，由本校視各系缺額情況依序電話通知備取生辦理遞補作業，備取

生務必於規定時間內親自完成遞補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放棄備取資格。遞補報到時間及方

式於 07 月 03 日（星期一）另行公告在本校報名網址。 

四、入學錄取之考生，必須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逾時取消入學資格。 

五、正、備取生如遇有特殊情形或無法親自報到者，得委託他人代為辦理報到，並應事先填妥「代

理報到委託書」（請參閱附表四），於應報到時間內由受託人辦理辦到，被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

件及委託人之身分證件。 

六、錄取新生報到時，應繳交下列證件： 

(一) 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發還）。 

(二) 中文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歷（力）證件正本【持有國外學歷者，請參閱報考資格注

意事項 9】（由本校暫為保管）。 

(三) 更改姓名者，報到時應對其所應繳驗之學歷（力）證件，必須先至原發證件之單位更

改姓名，或繳交個人最近 3 個月戶籍謄本正本。 

七、錄取生所繳學經歷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不實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錄

取後未註冊前查覺者，取消其錄取資格；註冊入學後查覺者，即開除學籍，並不發給與修

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畢業資

格。 

八、正、備取生如欲放棄報到或錄取資格，需填寫「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請參閱附表三），

缺額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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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學雜費收費標準 
一、本校 115 年度之學雜費收費標準(新臺幣)。 

收費類別 電資類 

系別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學雜費 24,265 元 

   附註：實際之學雜費減免及補助金額，依入學時之相關規定辦理。 

 

壹拾肆、招生申訴處理辦法 

第一條 為確實保障報名考生權益，特訂定「招生申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訴主體：凡參加本會辦理招生之報名考生，得依據本辦法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三條 本會為處理相關申訴，成立「招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訴會），申訴會由校長、

副校長、招生處處長及本會以外公正人士 2 人（一人由主任委員遴聘，一人由申訴當事人

推薦，但不得為申訴當事人之本人且不得為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其任期至各該申訴案結束

日止）擔任。 

第四條 凡報名考生參加本會招生相關作業，認為有不公且損及其個人權益，雖當場循正常行政程

序要求處理仍無法獲得補救，得依本辦法規定，向本會相關單位提起申訴。 

第五條 申訴處理程序： 

1.報名考生參加本會招生發生本辦法第四條申訴事項時，應於規定時間前向申訴會提出書

面申訴。 

2.申訴未循本辦法之程序請求補救者，申訴會得以書面駁回。  

3.申訴人於申訴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  

4.申訴之調查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5.申訴提起後，若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向申訴會以外之機關提出申訴者，應

即於一週內以書面通知申訴會。申訴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議原因消滅

後繼續評議。其間如影響報名考生權益，責任概由報名考生自負。 

6.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亦應做成評議決定書，惟其

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7.評議決定書應依循本會組織系統，經主任委員核定後，送達申訴報名考生。 

8.評議效力：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申訴會應即要求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

生委員會採行，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如認為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有窒

礙難行者，應即列舉具體事實與理由陳報主任委員，並副知申訴會，主任委員如認為有

理由者，得移請申訴會再議，但以一次為限。  

第六條 申訴會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應提出具體建議，提請本校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

會會議追認及補救。  

第七條 申訴人及證人如有虛構事實或偽造證據情事，一經查明，申訴會即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駁

回申訴，必要時並送請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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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學生權利與義務 
一、本專班之學生為合作廠商之員工，學生需與服務之合作廠商簽訂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契

約，以確保工作期間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二、休、退學及校內轉系規定： 

(一) 本專班因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2.0 屬性，錄取生不得保留學籍，亦不得辦理休學，就學後

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由合作廠商同意就所簽訂之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契

約進行修正，並提送本專班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經審酌同意後始得辦理，惟復學時，

當年度須有同等屬性及類別之專班，始可復學。 

(二) 本專班錄取生經正式註冊後，不得任意更換實習合作廠商，如有違反本計畫精神，得經

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審議予以該生退學。惟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在原產學攜手之合作廠

商實習時，本校可經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提供適當性之輔導措施。 

(三) 本專班自請退學及勒令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得發給修業證明（惟須繳交

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一張）。 

(四) 本專班經簽核之退學學生，未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不核發任何證明。 

(五) 依據「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及本專班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

委員會決議，本學年度招收之各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成班後，若尚有缺額，得於一年

級上學期結束前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學生轉入辦法」就校內相關

科系招收學生轉入，以補足缺額。當學期是否開放辦理，將於一年級第一學期之第

10、11 週公告於進修部註冊組網頁週知。 

(六)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之經濟不利學生，每人每學期補助新臺幣兩萬元助學金，其資格如下

（如有變動，依照當年度教育部及進修部學生事務組公告為主）： 

1. 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讀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雙軌模式專班並具有學

籍，於修業年限間之學生（不含僑生）。 

2. 家庭年所得（包括分離課稅所得）未逾 70 萬元，其計算方式比照教育部「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如下： 

(1) 學生未婚者： 

A. 未成年：與其法定監護人合計。 

B. 已成年：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合計。 

(2) 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 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4) 其他特殊條件：上開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它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合計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

後，該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免予合計。 

(5) 學籍變動（休、退學、遭開除學籍或退出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等其它情形）

等未完成學期學業者，不予核發。  

(6) 本助學金並非學雜費減免，如欲申請學雜費減免，另依本校進修部學生事務組

公告之規定申請。 

(七) 本專班規定未盡之事宜，援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三、延畢規定：本專班修業年限為 4 年，依大學法規定得延長 2 年。如符合身心障礙學生、懷

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其修業年限。延畢修業期間需另繳

交學雜費及所修學分學時費用，並依據本校學則辦理，惟與合作廠商之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

作契約年限為 4 年。 

四、實習規定：本專班每學期規劃一至二門必修之合作廠商實習或專題實作課程，未依規定進行

此實務課程者，不得畢業。本專班學生若同時在校外合作機構及校內修課，該學期之修課總

學分數應合併計算，並依本校學則及成績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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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附件 

【附件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摘錄） 

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25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0196A 號函修正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

學考試： 

一、 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讀二年以上，持有學校

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

書。 

（二）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

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 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

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

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讀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

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

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持

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

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

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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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

年以上。 

（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

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 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四）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

程。 

（五）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 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一）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

分課程。 

（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 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

分證明書。 

十五、 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一）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 

（二）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讀五年

制專科學校合計三年以上。 

 

 

 

 

※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依教育部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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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合作廠商簡介 

 

公司名稱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1 

董 事 長 卓文恒 設 立 時 間 1989 年 10 月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人力資源部  王尹貞 電 話 04-23594510 #8882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janice.wang@hiwin.tw 

公 司 地 址 408208 臺中市精密機械園區精科路 7 號 公 司 網 址 www.hiwin.tw 

公 司 簡 介 

上銀科技成立於 1989 年，以 HIWIN 自有品牌深耕台灣，行銷全球，專注於傳動控制與系統科技的研

發與製造，HIWIN 集團展現堅強的研發實力，由傳動零組件發展為具系統整合的自有品牌製造廠，2025 年

更榮獲經濟部頒發「台灣國際品牌潛力之星」殊榮。基於經營與服務思維創新，上銀科技每年提撥營業額

3.8%-5.8%在研發經費上，也積極佈局傳動系統垂直整合，帶動產業升級，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上銀科技珍視員工，以「關懷員工」與「人才培育」為留才思維，如：提供職場安全與健康工作環境、

具競爭力薪資福利、員工職涯發展等，建構有機人力結構。為持續成長及永保競爭力，HIWIN 致力於企業

價值升級，且積極培育新世代梯隊，讓更多優秀青年學子與我們共同為智慧機械努力。上銀從創業之初就

以「教育」與「創新」為核心，從國小至碩博班有系統規畫，展現出人才培育用心與投入。 

上銀科技持續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與企業核心能力結合，鼓勵員工參與永續文化，積極推動 ESG，為

共同實現地球永續願景，克盡心力。2025 年榮獲「亞洲企業社會責任獎」-循環經濟領導獎、 TCSA 台灣企

業永續獎「台灣百大永續典範企業獎」及「企業永續報告-第 1 類白金級」雙頂大獎，並強化品牌的韌性與

永續性，落實產業創新轉型、實踐綠色製造，榮獲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第五屆機器人智動系統優質獎「機器人

及關鍵零組件研發組」-特優獎，更榮獲台灣德國萊因長期合作紀念獎，展現上銀 ESG 永續執行力。 

上銀科技積極投入精密機械領域人才培育、厚植智慧機械人才，每年投入近億元於人才培育及產學合

作。為讓學生學用合一、贏在起跑點，10 多年來辦理多元產學合作方案，全力栽培未來棟樑，在主管與教

授共同指導下，學生更能發掘自己潛力及選定合乎產業趨勢主題專研，一同與公司持續成長成為跨領域人

才。 

上銀值得您選擇，期待您的加入，與我們『 同行並肩、永續未來』。 

上 班 時 間 

1.學期間及寒暑假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四 07:30~16:00(休息時間為 12：00~12：30) /   

  08:30~17:30(休息時間為 12：00~13：00)，依實際工作需求安排。 

2.非上課日視工作所需加班，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3.工作時間廠商保留調整權益，本計畫學生為企業遴選之正式員工，推薦以在職進修方式 

  就讀技專。 

上班地點 台中廠區(台中市精科路 7 號、精科八路 13 號、工業區 37 路 46、47 號)，公司可視情況調整。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500 元(通過新人試用期滿考核之優秀者再另予以調薪)。 

     （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他公司福

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200 萬）。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2,500 元。(依公司宿舍管理辦法規定，其水、電、

天然氣等費用另計)。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餐 50 元。(依照公司餐費調整)。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年終獎金：■無  學費補助：■無 

  註：績效/年終獎金依公司營運狀況與個人績效表現發給。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三節禮金、部門聚餐、定期健康檢查、員工特約商店、團購趣、活力健康守護圈。 

其 他 

1.培訓方案：完善師徒制及多元與豐富的培訓機制 。 

2.人資關懷：人資關懷與輔導陪伴，協助同仁適性融入工作、課業與生活。 

3.職涯發展：通過結業考核留任者，適性安排學習智慧機械與機電整合領域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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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大光長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2 

董事長 林昌助 設 立 時 間 1998 年 06 月 11 日 

連絡資訊 

聯 絡 人 陳怡慎 人資專員 電 話 04-24929799 分機 306  

傳 真 04-24912009 電 子 信 箱 rita@palmarytec.com 

公司地址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路 77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palmary.com/tw/about/comp

any 

公司簡介 

大光長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成立於台灣台中。目前在台中市大里工業區有兩大廠區生產基地，佔地

超過 16000 平方米，我們製造各種高精度無心磨床、外圓磨床、內圓磨床及立式磨床。作為世界領先的磨床技

術開發者，我們為客戶訂制高精度，並合乎成本的客製化磨床與解決方案。我們的願景是堅持永續發展的經營

策略，為發展成為世界品質一流磨床的製造廠而持續努力! 

上班時間 
學期中：週一~週四 08:00~17:00，休息時間 12:00~13:00 

寒暑假期間:週一~週五 08:00~17:00，休息時間 12:00~13:00 

上班地點 台中市大里工業區，台中市大里區工業路 77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每月底薪新台幣 33,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

或補助、與 G.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有，每月       元或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有，每月    元或      。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生日禮金、勞動禮金、中秋禮金、年度員工旅遊、部門聚餐補助、婚喪津貼補助、每年定

期免費健康檢查、員工制服。 

其 他 

1. 工作特殊說明： 

申請勞動部工作崗位訓練費用補助，於補助期間(技專第一年)須配合完成學員雙週誌、訪視及費用核銷等

事宜。 

上班及計薪模式說明： 

學期中，每週上班四天，月薪 33,500 元，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 

   寒暑假期間，需每週上班五天，月薪 33,500 元。 

mailto:rita@palmarytec.com
https://www.palmary.com/tw/about/company
https://www.palmary.com/tw/about/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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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天源義記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3 

董 事 長 蔣仲燾 設 立 時 間 1950 年 11 月 10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江麗芬 電 話 04-23896978 分機 314  

傳 真 04-23813463 電 子 信 箱 w33@ms.tycchain.com.tw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路三段 188 號 公 司 網 址 公司網址 

公 司 簡 介 

機械工業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動力傳動為其心臟，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公司創立迄今已七十年，專注於動力傳

動鏈條之製造與開發。自創立以來，秉持『日新又新』，『精益求精』之精神，致力於新產品開發、品質提昇、

技術發展以及效率提高，歷經多年努力，公司成長茁壯，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產品種類最為齊全的專業鏈條製

造公司。 本公司以自創品牌”ＴＹＣ”行銷國內外。外銷地區涵蓋歐、美、亞、澳、非五大洲三十餘國，品

質及技術能力備受國際肯定。產品之應用遍及交通、營建、農、漁、礦場、醫療藥品、化學、食品、電子及健

身等器材等各式設備上。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作時間：正常班 08:00~17:00；午休時間 12:00至下午 13:00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路三段 188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45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一個月底菥，未滿一年以比例計算)。 

    學費補助：□無 ■有，(依學期成績、出勤率與工作表現發放)。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三節禮金（劵）、生日禮金、久任獎金、員工提案獎金、國內外員工旅遊、 教育訓練、

社團活動、模範員工獎勵、年終感恩晚會、享有福委會所有福利制度，等同正職同仁。 

其 他 

上班及計薪模式說明：下述一、二項月薪皆為 30,100元。 

1.學期中，遇週五返校上課給予公假，每週上班四天。  

2.寒暑假期間，或課業已完成，需每週上班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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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永湖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4 

董 事 長 廖國廷 設 立 時 間 93 年 11 月 16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楊家菱 電 話 04-2522-6828 分機 1160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ember.yang@questcomposite.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豐原區榮春街 310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questcomposite.com/zh-tw 

公 司 簡 介 

本公司成立於 2007 年，因應業務迅速發展需求，先後於 2012 年及 2015 年再成立兩家子公司。公司嚴格管理

其運作，整套生產流程經由 ISO9000、IATF16949 和日本 SG 認證，以保證產品品質。本公司多年來一直以中

國東莞為主要生產基地，因受美中貿易戰衝擊自行車產業鏈，影響集團布局，為了長遠發展，加上看好碳纖維

複合材料在未來工業零件、醫療器材、汽車、運動等應用前景，因此集團斥資逾 23 億元，在台中豐原興建高

階碳纖布智慧化新廠、自行車配件生產與物流中心。 

客戶多以歐美知名品牌為主，如 TREK、CANYON、WILSON、PORSCHE、LAMBORGHINI、BMW、AUDI、

JAGUAR、RAYBAN、STEELCASE、MOTION 等。 

上 班 時 間 週一至週五，08:00-17:00，中午 12:00-13:00 休息；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 

上 班 地 點 豐原廠：台中市豐原區榮春街 310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30,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加班晚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季發)。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免費提供制服、享生日禮金、聚餐、家庭日活動、特約商店、年節禮品等。 

其 他 
1.畢業後留任獎金為重新敘薪後月薪之 0.5 個月。 

2.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唯遇學校因調整上課時間無需到校,需配合公司正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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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5 

負 責 人 鄭金郎 設 立 時 間 1990 年 10 月 17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人資助理 許芷恩  電 話 04-7811885 分機 196 

傳 真 04-7811880 電 子 信 箱 Zhizn.hsu@leedo.com.tw 

公 司 地 址 彰化縣鹿港鎮彰濱工業區環工五路 2 號 公 司 網 址 LEEDO TECHNOLOGY CO., LTD. 

公 司 簡 介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eedo Technology Co., Ltd. 

成立於 1990 年，立督科技專精於鋁合金產品的精密加工與陽極表面處理。1992 年起承接 3C 產品外觀機構件之陽極處理，並於 1999 年在中國昆山設立「英

展金屬製品有限公司（YZC）」，提供兩岸即時研發與製造服務。 

公司於 2002 年取得 ISO 9001 品質系統認證，2007 年通過 Green Product 認證，2019 年取得 IATF 16949 汽車品質管理系統認證，並於近期通過 AS 9100（航

太）與 ISO 14001、ISO 45001（環境與職安）等多項國際認證，朝向高階產業全面佈局。 

我們長期與國際品牌合作，客戶涵蓋 3C、光電、重機與運動器材等領域： 

• 3C 品牌：Apple、Dell、HP、Motorola、Nokia、ASUS 等 

• 光電產業：日本東京電子、群創、友達 

• 重機與運動器材：BMW、DUCATI、GOGORO 等 

立督科技提供從產品設計、可行性分析、試作到量產的整合式服務，具備高度彈性與穩定品質，協助客戶加速商品化進程。我們的製程包含： 

• 成型製造：CNC 加工、鋁擠型、沖壓、鍛造 

• 表面處理：拋光、髮絲、噴砂、蝕刻、鑽切、陽極處理（單色與多色） 

• 客製整合：機構設計、產品打樣至達成客戶產品設計目標 

品牌延伸｜ALMOSA 精品廚具 

2020 年，創立自有高端廚具品牌【ALMOSA】，結合多年陽極表面處理經驗與設計美學，打造現代極簡、低調奢華的鋁合金廚具系統/全室空間。 

ALMOSA 堅持台灣設計、台灣製造，並由一群年輕、熱情、具設計力的團隊共同推動品牌向前。若你對精品生活風格與產品開發有熱情，ALMOSA 誠摯邀

請你一同加入，為台灣設計與製造奮戰！ 

經營理念 

• 企業使命：成為鋁合金陽極處理產業中最值得信賴的產能提供者 

• 企業願景：致力成為全台最專業的鋁陽極表面處理工廠與優質居家產品創造者 

• 核心價值：誠信、專業，為客戶創造產品價值 

我們重視與客戶、供應商、員工之間的承諾與互信，秉持誠實可靠、永續合作的態度，共同創造成長與價值。 

我們與供應商、客戶及員工的互動關係中，堅持最高的職業操守，並以承諾、互信、互惠的態度，建立信實可靠且長久的夥伴關係。 

主要商品 / 服務項目 

鋁合金金屬表面處理加工（陽極處理、拋光、髮絲紋等）、噴砂加工、雷射雕刻（雷雕）加工、印刷加工（含絲印、移印等）、鋁合金櫥櫃把手設計與製造、

全鋁合金精品廚具（自有品牌 ALMOSA） 

上 班 時 間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中午 12:00-13:00 休息;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 

上 班 地 點 彰化縣鹿港鎮彰濱工業區環工五路 1、2、10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如資格符合(學期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可申請獎學金。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 

  1.免費提供制服(滿三個月發放)  2.安全鞋(依工作環境發放) 3.生日禮券、特約商店 

    4.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禮金或禮品 5.每年國內外旅遊（視年度營運狀況舉辦）或旅遊補助 

  6.登山社活動（每年 4 次，眷屬可同樂，年底另舉辦摸彩活動） 7.中秋節員工烤肉晚會 

  8.年終摸彩活動 9.新進員工體檢補助 10.在職滿 5 年發送紀念金飾，年資越久獎勵越豐富 

其 他 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唯遇學校因調整上課時間無需到校,需配合公司正常上班。 

https://www.leed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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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立穩機電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6 

董 事 長 羅光斌 設 立 時 間 70 年 10 月 29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吳佩蓉 電 話 04-23509599 分機 120  

傳 真 23594151 電 子 信 箱 liwint@ms18.hinet.net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路 7 號 公 司 網 址  

公司簡介 

本公司成立於 1981 年，現員工人數約 100 人。 與日本第一施設工業株式會社合作生產無塵室電梯，並

獲得經濟部科專計畫補助，與勤益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研發新產品、提升產品品質等合作，是專業

的電梯及無塵室運搬設備製造廠；進駐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後，為朝專業化及國際化之願景邁

進，希望能廣徵一流人才加入成長的行列。 

上 班 時 間 
每日工作時間:早上 8:00~下午 17:30(休息時間:10:00~10:10、12:00~13:10、15:00~15:10) 

每日工作時間:週一至週四(寒暑假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路 7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

助、與 G.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1,500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有 

    績效獎金：■無 □有。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生日禮金、制服/安全鞋、尾牙/每季員工聚餐、免費停車、團體意外保險、專業證

照輔導、員工旅遊、提案改善獎金、定期員工健康檢查、紅利獎金、模範員工提報。 

其 他  



 20 

 

公 司 名 稱 宇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7 

董 事 長 劉俊昌 設 立 時 間 76 年 12 月 29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林姵嬅 電 話 04-26575790 分機 8009 

傳 真 04-26575780 電 子 信 箱 peihua-lin@turvo.com.tw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梧棲區經二路 27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turvo.com.tw 

公 司 簡 介 

專精技術在精密金屬零件的開發生產製造，透過 CNC 車床、CNC 銑床、CNC 車銑複合機並搭配德國與瑞士

先進的多軸機與工作站進行高品質、高效能及穩定生產的製程工藝，開發的技術運用於各類金屬零部件，工藝

能力包括：車、銑、鑚、研磨、精密齒輪、鍛造、壓鑄、注塑、沖壓、熱處理、表面處理及組裝等高附加價值

之產品及服務。主要營業項目以精密金屬零組件開發生產，產品應用於汽車之引擎系統、轉向系統、傳動系

統、安全系統、底盤系統、工業通信應用之連接器、感應器、溫控設備、工業自動化、醫療器材零組件、高階

自行車零組件等。「品質至上」是 TURVO 對產品品質的堅持，在專業品質也通過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

證、IATF 16949 汽車品質管理系統認證、ISO 13485 醫療品質管理系統認證、ISO 45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認證及 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上 班 時 間 

上課期間：週一～週四  工作時間：(1)正常班(08:00~17:20)  

寒暑假期間:週一～週五 工作時間：(1)正常班(08:00~17:20)   

休息時間:10:00-10:10、12:00-13:00、15:00-15:10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梧棲區經二路 27、59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3,0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午餐每餐 80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年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員工在職教育訓練，免費提供制服、安全鞋，享生日禮金、每半年聚餐補助、家庭日活

動、員工旅遊、員工手作課程、特約商店等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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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8 

董事長 張庭維 設立時間 65 年 12 月 17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鍾小姐 電 話 04-26834666 分機 2680  

傳 真 04-26834672 電 子 信 箱 yahsuanchung@machangroup.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外埔區大馬路 352 號 公 司 網 址 www.machangroup.com 

公 司 簡 介 

【我們是金屬工藝的變形金剛】 你以為傳統產業就是黑手與鐵工廠嗎？明昌國際（Machan）會顛覆你的想像！  

明昌成立於 1976 年，我們擁有超過 40 年的歷史，但我們擁有「拒絕安逸」的靈魂。從鋼製辦公傢俱起家，

我們一路「變形」進化：從 DIY 工具箱到專業級車用工具箱，再到醫療設備與智慧互聯網。 我們不只是代

工，更是品牌的推手：  

•全球佈局：產品銷往 70 多國，擁有 300 多家客戶，是許多國際大牌背後的隱形冠軍。  

•自有品牌：打造車用工具收納 BOXO，及讓醫療界驚艷的優雅醫療設備品牌 BAILIDA。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

華麗的數位革命：  

•智慧製造：導入自動化設備與聯網技術，用大數據讓生產更聰明、讓工作更有效率。  

•跨界創新：結合嵌入式設計與 IoT，開發智慧取物櫃與教育充電車，讓金屬產品擁有了「大腦」。  

我們不僅強調「精實管理」與「自動化」，更重視「共學」。在面對數位轉型的浪潮，只有團隊一起學習、一起

優化流程，才能走得更遠。 如果你想在一家擁抱數位浪潮、立足台灣卻發光全球的企業大展身手，明昌就是

你的舞台！ 

上 班 時 間 08:00~17:10 (休息時間:10:00~10:10、12:10~13:00、15:00~15:10)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外埔區大馬路 333 號(總廠)；台中市大甲區大發路 168 號(大發廠) 

薪資待遇 

與 

公 司 福 利 

薪資：  31,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

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1,700 元。 

C.伙食：□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餐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     元。 

E.獎金或補助：（不得包含於薪資） 

全勤獎金：■無□有，每月       元或依出勤天數比例計算。 

績效獎金：■無□有，每月       元或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年終獎金：□無■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有，每月    元或      。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三節禮金、生日禮金、結婚禮金、生育/住院/喪葬補助、新居落成、 

員工旅遊、在職進修補助等與正職員工相同福利。 

其 他 
1.工作為長期站立性。 

2.學期中，每週上班四天；寒暑假期間，需每週上班五天，月薪 33,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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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09 

董 事 長 王紹新 設 立 時 間 1989 年 12 月 6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高孟廷 電 話 02-2698-9999  

傳 真 +886 2 2698 9660 電 子 信 箱 ivykao@sinbon.com 

公 司 地 址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路 582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sinbon.com/ 

公 司 簡 介 

信邦電子（SINBON Electronics）成立於 1989 年，是業界電子零件設計及連接器製造整合方案提供商，為客戶

打造客製化的完整解決方案。以「do the MAGIC∞」是信邦的承諾，代表信邦不畫地自限，不斷朝著國際化方

向、智能化應用、整合化產品的目標邁進，賦予產品神奇的魔力，持續提供最好的服務以及創造更高的價值。 

提供業內領先的高階線束、連接器、系統產品、客製化設計以及組裝服務。 

涵蓋『MAGIC∞』五大領域，以創造更高的價值。 

◈ M - Medical Health 醫療保健，產品應用於 MRI（磁振造影）、CT（電腦斷層）等醫療器械中，亦有生產整

機產品如睡眠監控儀。 

◈ A - Automotive & Aviation 汽車與航太，產品包含電動車、智慧行動 （e-mobility）等充電相關產品與自駕

車相關技術產品。 

◈ G - Green Energy 綠色能源，產品廣泛應用於太陽能與風機設備中，亦有儲能控制櫃產品。 

◈ I - Industrial Application 工業應用，產品應用於半導體高階設備中以及智慧倉儲機器人、智慧工廠等終端應

用。 

◈ C - Communication 通訊產業，物聯網應用，產品可見於智慧型手機、筆電、伺服器中。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學期中：週一至週四；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 

每日工作時間：07:50-17:00，休息時間：10:00-10:10、15:00-15:10 

上 班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中華路 889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 司 福 利 

薪資： 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

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每六個月發一次。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年度健康檢查、國內外旅遊補助、附設駐廠按摩師、自動販賣機優惠 

    價格、免費有氧舞蹈課程與免費機車停車位   

其 他  



 23 

公 司 名 稱 哈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0 

董 事 長 許文憲 設 立 時 間 77 年 11 月 2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劉恒辰 / 人資 電 話 04-22715866 分機 215  

傳 真 04-22711229 電 子 信 箱 huj@habor.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太平區工業二十路 77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habor.com/ 

公 司 簡 介 

1.成立於 1988 年，員工人數約 160 人。 

2.通過 ISO:9001 品質認證、ISO:14001 環境認證、ISO:14064-1 組織型碳盤查、   

ISO:14067 產品碳足跡認證。 

3.國內第一家工業溫度控制設備專業製造廠。 

4.自有品牌行銷全世界。 

5.自主研發 DC 變頻 & PID 控制器之冷卻機。 

6.榮獲經濟部第二屆卓越中堅企業獎、第七屆國家產業創新獎、經濟部工業精銳獎、台灣精品獎、國家永續發

展獎、台中巿政府企業永續菁英獎等，勞動部 TTQS 評核通過。 

上 班 時 間 週一至週四 8 點至 17 點，中午 12 點至 13 點為午休時間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太平區工業二十路 77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免費提供制服，享生日禮金(依年資發給)、三節禮金(依年資發給)、員工旅遊、聚餐、尾

牙、員工健檢等。 

其 他  

mailto:huj@habor.com
https://www.hab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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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1 

董 事 長 葉蔡秀華女士 設 立 時 間 1983 年 12 月 14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楊承容小姐 電 話 04-7910688 分機 557 

傳 真 04-7910272 電 子 信 箱 rong@kenturn.com.tw 

公 司 地 址 507001 彰化縣線西鄉線工路 3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kenturn.com.tw/tw 

公 司 簡 介 

健椿工業成立於民國 72 年 12 月 14 日，以「精密研磨技術」起家，並於 107 年 6 月 11 日上櫃，成為「台灣

首家專業生產精密主軸」的研發製造廠商。 

健椿工業連續多年榮獲「幸福企業」殊榮，除了提供完善的晉升制度與訓練體系，包括新人訓練、核心技能訓

練、專業課程與主管培訓等，提升員工的競爭力外，公司也在員工福利上超越業界標準。除了生日禮金、五節

禮金及禮盒提貨券，還提供優於勞基法的各類假期，並設有健康促進課程與講座，幫助員工保持良好的工作心

情。健椿工業秉持友善的企業文化，並積極關懷員工及其家庭，為員工創造穩定、舒適的工作環境。 

上 班 時 間 週一至週五，08:00-17:00，中午 12:00-13:00 休息；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 

上 班 地 點 507001 彰化縣線西鄉線工路 3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 司 福 利 

薪資： 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加班晚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 

●依法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每月提撥退休金 

●依法給予各種休假，如特休、婚假、生理假及家庭照顧假 

●優於法令給予休假：產檢假 7 天、陪產檢假 2 天、產假 63 天、陪產假 7 天 

●生育津貼：第一胎 1 萬、第二胎 3 萬、第三胎起 5 萬 

●托育津貼：未滿 13 歲子女，每年 1 萬 5 千元。 

●年終獎金/紅利獎金/生產獎金/三節禮金/禮券/禮盒(春節、五一勞動節、中秋節)/生日禮金、禮券/人才

介紹獎金/父親節及母親節蛋糕券 

●全廠中央空調廠房，全年恆溫，工作舒適，員工機汽車免費停車場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新穎寬敞教育訓練教室(一般教室、電腦教室)/親善母嬰哺集乳室/乾淨寬敞員工餐廳 

●年度調薪或晉升/免費多元化在職教育訓練(專業領域/管理領域/通識課程/人文藝術/運動紓壓)/個人職

涯發展路徑明確/員工在職進修補助 

●福利補助類：尾牙聚餐摸彩/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每年員工旅遊及補助/免費團體保險/免費

供膳/免費員工制服/免費員工健康檢查/各式各樣特約商店優惠 

其 他 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唯遇學校因調整上課時間無需到校，需配合公司正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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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國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2 

董 事 長 陳富森 設 立 時 間 77 年 4 月 6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王譽達 電 話 04-25622116 分機 231 

傳 真 04-25612892 電 子 信 箱 kuo.shuay@msa.hinet.net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神岡區北庄里溝心路 6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ksmotor.tw/ 

公 司 簡 介 

    國帥工業是專業的馬達製造公司，以實務導向與技術本位經營，致力於培養具備紮實基礎的電機

與機械相關人才。本公司產品廣泛應用於食品機械、加工設備、健身器材、風機、泵浦、醫療設備與

電動載具等產業，並長期銷往北美、歐盟、日本、韓國及澳洲等市場。本公司具備亞太區首家 UL 馬

達認證實驗室，能自行於廠內執國際安全與性能測試，對產品品質與技術要求具備高度標準。公司內

部亦設有產品設計與工程技術團隊，負責馬達性能設計、測試驗證與客製化應用開發，並與製造端密

切配合。 

    在產學專班培訓中，學生將以實際製造與現場學習為主，透過參與組裝、測試與品質流程，逐步

了解馬達結構、製程流程、測試規範與品質管理觀念，建立完整且務實的產業基礎能力。本公司重視

長期培育，產學專班學生在學期間可提前接觸產業實務，培養成具備紮實製造基礎的工程人才；表現

優良且具發展潛力者，未來可依個人能力培養情形，並配合公司實際需求，朝技術、工程或相關管理

方向發展。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學期中：週一～週四；寒暑假期間：週一～週五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 07:50～下午 17:00，休息時間 09:50~10:00、12:00～12:50、14:50~15:00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神岡區北庄里溝心路 6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 ■午餐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績效，於過年前統一發放。 

    年終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工作狀況，於過年前統一發放。。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公司重視員工生活與團隊凝聚力，提供免費制服、節日禮金（勞動節、中秋節）、不定期

員工聚餐、定期健康檢查，並安排兩年一次國外旅遊。年終另舉辦摸彩活動，人人有獎，獎項皆為現金。 

其 他 

1. 旺季時夜間須配合加班，加班費比照勞基法，前 2 小時加給 1/3 以上（時薪×1.34）， 

後 1 小時加給 2/3 以上（時薪×1.67）。加班會另外免費提供晚餐。 

   加班工作時間：下午 17:30~20:30(休息時間 17:00-17:30)  

2. 上班及計薪模式說明: 

   學期中，每週上班四天，週五給予進修公假（公假視同正常出勤，請務必到校修課）， 

   月薪 30,500 元。寒暑假期間，恢復每週上班五天，月薪 32,000 元。 

 註：公假不含延畢及寒暑假重修。非正規課程之缺勤，均比照一般員工請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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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3 

董 事 長  王金鑾 設 立 時 間 80 年 10 月 18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林小姐 電 話 04-23697968 分機 2199 

傳 真 04-25684929 電 子 信 箱 egg@sptray.com.tw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外埔區水頭一路 100 巷 88 號 公 司 網 址  

公 司 簡 介 

Sunrise 是一家專精於 IC 承載盤和記憶卡外殼製造的企業。1991 年在 TA-YA Hsiang 成立，1992 年開始生產

IC 承載盤和記憶卡外殼；公司的產品是半導體製程中不可或缺的 IC 專用托盤，確保了晶片的安全及高效運

轉。我們擁有優秀的設計能力和研發技術，提供最佳的品質和最快速的專業服務，更是海內外各大知名科技廠

的合作夥伴及最佳的供應商。 

上 班 時 間 
學期中:週一~週四 08:00-20:00 (中間休息 2 小時) 

寒暑假期間:週一~週五 08:00-17:30 (中間休息 1.5 小時)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外埔區水頭一路 100 巷 88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1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每月考核,三個月發一次)。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 

一、免費提供制服、安全鞋。 

            二、企業(公司)福利委員會,享有以下福利:生日禮金、聚餐團康、特約商   

                店、三節禮卷或禮品。 

其 他 寒暑假期間,需配合加班時間:17:30~20:00 (中間休息 0.5 小時) 

mailto:egg@sptr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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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4 

董 事 長 張金鋒 設 立 時 間 1988 年 4 月 1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王于娟 電 話 037-980799#3119  

傳 真 037-980709 電 子 信 箱 A23186@fukuta-motor.com.tw 

公 司 地 址 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六路６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fukuta-

motor.com.tw/tw/index.html 

公 司 簡 介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自 1988 年創立以來，創辦人兼董事長 張金鋒先生秉持著「創新、熱忱、誠信、以人為

本、社會共享」的經營理念，專注於各式工業用馬達的研發設計與製造，並以自有品牌 FUKUTA 行銷於市場。

富田電機致力於提供“成本合理、品質穩定”的產品支持顧客於產業的發展，並憑藉豐沛的研發能量滿足客

制化需求、提升產品力，協助顧客提高品牌價值及競爭力，以“別人不做的，富田來做”的精神與顧客共創商

機。在多年的努力及趨勢使然下，富田電機自傳統工業馬達製造廠蛻變，跨足到電動載具馬達及動力系統的研

發及製造領域。自 2005 年以來富田電機透過不斷參與國內外電動載具馬達及動力系統的開發案，累積許多相

關實務經驗，這些寶貴的經驗皆有助於富田電機協助顧客在新開發案件中降低風險、縮短時程以及降低成本，

使顧客能夠於短時間內導入量產。 

 

富田電機以台中豐洲廠為根據地，因應市場需求，於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以及苗栗銅鑼科學園區陸續建廠，建置

符合產業需求的管理、生產及品質系統，確保能與顧客一起成長、共創未來。富田電機盼望能以電機產品為顧

客、產業及社會帶來新想法和價值。 

上 班 時 間 
學期中:週一至週四 8:00-17:00(中午休息 1 小時) 

寒暑假:週一至週五 8:00-17:00(中午休息 1 小時) 

上 班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六路 6 號 

台中市神岡區豐工南路 18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26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

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二人一間，每月 2,000 元/人。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健康檢查、停車位、尾牙、開工摸彩、提供制服、安全鞋、安全帽、證照補助、員工哺

(集)乳室、福委會所有福利。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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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墨達思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5 

董 事 長 林彥佑 設 立 時 間 2010 年 04 月 16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歐怡彣 電 話 037-865798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twmdoffice@modusnakano.com 

公 司 地 址 苗栗縣苑裡鎮房裡里 1 鄰順天街 15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zh-

tw.modusnakano.com/about-us 

公 司 簡 介 

墨達思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7 年在浙江嘉興成立，生產經營自行車花鼓，之後加工生產技術與日本中

野 Nakano 合作，爰於 2011年成立台灣墨達思廠，以生產花鼓為主，並在 2014 年成立擠型、2015 年成立鍛造

部門，經營方向調整為各項金屬製品加工，做為全球零件產業中，長期且值得信賴的技術及產能提供者。其亦

為鋐光實業集團中專注於鋁金屬加工的事業部，主要產品與服務為各項鋁製品加工，如自行車零件、手工具、

各項運動用品等，已成為世界各大國際品牌的專業合作夥伴。 

為貫徹執行【一次做好，顧客滿意】理念，以高度敏捷製程對應能力，嚴格品質控管，從模具製作到擠型、鍛

造、CNC 加工各製程等，自製率高達 90%。近年來墨達思致力於綠色生產策略，透過組織運作、提案改善，專

案小組活動等，不斷努力貫徹節能目標，希望在每個節能細節都能達到最大的效益，以因應全球節能減碳的趨

勢。 

上 班 時 間 
週一至週五工作時間：(1)正常班(07:50~17:10)，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 

中午 12 點至 13 點為午休時間；休息時間 9:50-10:00；15:00-15:10 

上 班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房裡里 1 鄰順天街 15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  30,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

其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無須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依據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二節禮券、生日禮券、員工旅遊、聚餐活動、定期健康檢查.....等 

其 他 學期期間每週五給予公假返校，唯遇學校因調整上課時間無需到校，需配合公司正常上班。 

mailto:twmdoffice@modusnaka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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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鋐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6 

董 事 長 林文華 設 立 時 間 69 年 11 月 11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黃煒詅 電 話 04-26835001 分機 122 

傳 真 04-26832604 電 子 信 箱 Wei-lin@vpcomponents.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外埔區長生路 816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zh-tw.vpcomponents.com/ 

公 司 簡 介 

VP Components 始於 1980 年，至今已成長為 VP Group 均已在其他符合當地市場需求之區域投資設廠，至目

前所有廠區都運作順暢，公司主要生產自行車腳踏板及車頭碗和中天心，其他生產項目包含有熱處理加工、

CNC 加工、電鍍加工、鋁壓、鍛造、塑膠射出..等。 

上 班 時 間 
學期中：週一～週四上午 7:50～下午 17:10，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00 

寒暑假：週一～週五上午 7:50～下午 17:10，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00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外埔區長生路 816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司福利 

薪資：30,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交通車／津貼：■無□免費提供□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績效獎金：■無 □有，                  。 

    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享有特休、免費制服、二節禮金(劵)、每個月外食日、員工聚餐、享有福委會所有福利制

度，等同正職同仁。公司提供公司旅遊、特定節日活動、同仁婚、喪、生育、住院...等補助、定期免費健

康檢查；關懷同仁健康的未來。 

其 他 

請敘明  

1. 對防銹油過敏者需告知。 

2. 工作為長期站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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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稱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志願代碼：0117 

董 事 長 陳金柏 設 立 時 間 1989 年 3 月 25 日 

連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張祺弘 電 話 04-23503000 分機 118  

傳 真 04-23503310 電 子 信 箱 carter1015@avex-sg.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五路 38 號 公 司 網 址 www.avex-sg.com/ 

公 司 簡 介 

自動控制相關產業 

(1) 代理經銷國內外電機及控制產品：日本：azbil、FUJI  Electric 、TOSOKU、OMRON  

、M-system、PATLITE。 

                                  歐洲：EATON、SCHAFFNER。 

                                  美國：Rockwell Automation。 

                                  國內：FOTEK、山河、東元、士林、明緯 

(2) 設計製作半導體用 SEMI S22 規範控制盤、晶圓倉儲搬送設備控制盤、化工控制盤、 

OLED/LCD 面板設備控制盤、無塵室空調控制系統、氣體監控系統、污水處理系統、 

自動化機器控制盤、純水控制系統、PLC 監控系統、CNC 工具機控制系統、塗佈設備、 

輪胎成型設備、產業包裝設備，以及整廠 電氣迴路軟硬體規劃、設計、製作及施工。 

上 班 時 間 

上班及計薪模式說明： 

1. 學期中，每週上班四天，週五以請公假方式返校上課(公假視同正常出勤，請務必到校修課)。 

2. 每週工作時間:週一至週四共 32 小時，寒暑假工作五天共 40 小時； 

3. 每日工作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 

4.上午 10:00-10:10 休息，中午 12:00-13:00 休息，下午 15:00-15:10 休息。 

5.非上課日視工作所需加班，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註：公假不含延畢及寒暑假重修。非正規課程之缺勤，均比照一班員工請假規定辦理。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五路 38 號、精科五路 9 號 

薪資待遇 

與 

公 司 福 利 

薪資： 30,500 元（尚未扣除自付之勞健保費額，未包含福利項目之 D.交通車／津貼、E.獎金或補助、與 G.其

他公司福利）。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體保險（300 萬）。 

B.宿舍：■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需預約）。 

C.伙食：□無□免費提供（午晚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1,200   元。 

D.交通車／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津貼，每月___ 元。 

E.獎金或補助： 

    全勤獎金：■無 □有。 

    績效獎金：□無 ■有，依個人每月工作績效評估核發，並於到職滿三個月後，自第四個月起發放。 

F.年終獎金：□無 ■有，依公司每年營運狀況發給。 

    學費補助：■無   

  G.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H.其他公司福利：勞動節禮金、端午節禮金、中秋禮盒、證照獎金、部門聚餐、國內與 

國外員工旅遊、年終尾牙、生日禮券、定期員工健康檢查、公司年度 

旅遊補助、餐費補助、加班點心費、醫院臨場服務、結婚祝賀金、奠 

儀慰問金、生育祝賀金、住院慰問金、免費提供制服、特約商店等。 

其他 

工作特殊說明： 

申請勞動部工作崗位訓練費用補助，於補助期間(技專第一年)須配合完成學員雙週誌、訪視及費用核銷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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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

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略）  

第 3 條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

之：（略）  

第 4 條  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於本法適用範圍

內，視同委託機關。  

第 5 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6 條  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

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安全維

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  

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定之。  

第 7 條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五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

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書面意思表示。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

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書面意思表示。  

第 8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

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第 9 條  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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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

後或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第 10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詢、提

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略）  

第 11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

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

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

限。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

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

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第 12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

害者，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  

第 13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條規定之請求，應於十五日內，為准駁

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

知請求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一條規定之請求，應於三十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並應將其

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第 14 條 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第 二 章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第 15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

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略）  

第 16 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略）  

第 17 條 公務機關應將下列事項公開於電腦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供公眾查閱；其有變

更者，亦同：（略）  

第 18 條 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第 三 章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第 19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

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露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六、與公共利益有關。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

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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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

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第 20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略）  

第 21 條 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限制之：（略）  

第 22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業務

終止資料處理方法、國際傳輸限制或其他例行性業務檢查而認有必要或有違反本

法規定之虞時，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證明文件，進入檢查，並得命相關人員為必

要之說明、配合措施或提供相關證明資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為前項檢查時，對於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個人資料或其檔案，得扣留

或複製之。對於應扣留或複製之物，得要求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提出或交

付；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交付或抗拒扣留或複製者，得採取對該非公務機關權

益損害最少之方法強制為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第一項檢查時，得率同資訊、

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共同為之。對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進入、檢查或處分，非

公務機關及其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參與檢查之人員，因檢查而知悉

他人資料者，負保密義務。 

第 23 條 對於前條第二項扣留物或複製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並為適當之處置；其不

便搬運或保管者，得命人看守或交由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管。扣留物或複製

物已無留存之必要，或決定不予處罰或未為沒入之裁處者，應發還之。但應沒入

或為調查他案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第 24 條 非公務機關、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前二條之要求、強

制、扣留或複製不服者，得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聲

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認為有理由者，

應立即停止或變更其行為；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該聲明異議之人請求

時，應將聲明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對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前項決定不服者，僅得於對

該案件之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第一項之人依法不得對該案件之實

體決定聲明不服時，得單獨對第一項之行為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第 25 條 非公務機關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除依本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為下列處分：（略）  

第 26 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檢查後，未發

現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經該非公務機關同意後，得公布檢查結果。  

第 27 條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

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前項計畫及處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  

第 28 條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

限。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

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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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

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

者，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新臺幣

二億元者，以該所涉利益為限。 

同一原因事實造成之損害總額逾前項金額時，被害人所受賠償金額，不受第三項

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金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 

第二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

者，不在此限。 

第 29 條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

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  

第 30 條 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 31 條 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公務機關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非公務機關適用

民法之規定。 

第 32 條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符合下列要件：（略） 

第 33 條 依本法規定對於公務機關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者，專屬該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對於非公務機關提起者，專屬其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或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前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而其在中華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之居

所，視為其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以其在中華最後之住所，視為其住所；

無最後住所者，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第一項非公務機關為自然人以外之法人或其他團體，而其在中華現無主事務所、

主營業所或主事務所、主營業所不明者，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第 34 條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件，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經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二十人以上以書面授與訴訟實施權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

起損害賠償訴訟。當事人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以書面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並

通知法院。  

前項訴訟，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公告曉示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

人，得於一定期間內向前項起訴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授與訴訟實施權，由

該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未依前項規定授與訴訟實施權者，亦得於

法院公告曉示之一定期間內起訴，由法院併案審理。  

其他因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之當事人，亦得聲請法院為前項之公告。前二項公

告，應揭示於法院公告處、資訊網路及其他適當處所；法院認為必要時，並得命

登載於公報或新聞紙，或用其他方法公告之，其費用由國庫墊付。  

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其標的價額超過新臺幣六十

萬元者，超過部分暫免徵裁判費。  

第 35 條 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者，該部分訴訟程序當然停止，

該當事人應即聲明承受訴訟，法院亦得依職權命該當事人承受訴訟。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依前條規定起訴後，因部分當事人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

與，致其餘部分不足二十人者，仍得就其餘部分繼續進行訴訟。  

第 36 條 各當事人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應分別計算。  

第 37 條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就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

權。但當事人得限制其為捨棄、撤回或和解。  

前項當事人中一人所為之限制，其效力不及於其他當事人。  

第一項之限制，應於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文書內表明，或以書狀提出於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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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當事人對於第三十四條訴訟之判決不服者，得於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上訴期

間屆滿前，撤回訴訟實施權之授與，依法提起上訴。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於收受判決書正本後，應即將其結果通知當事人，並應 

於七日內將是否提起上訴之意旨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 39 條 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將第三十四條訴訟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必要費

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實施權之當事人。  

提起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均不得請求報酬。  

第 40 條 依本章規定提起訴訟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委任律師代理訴訟。  

第 五 章 罰則  

第 41 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

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

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42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

變更、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43 條 中華人民在中華領域外對中華人民犯前二條之罪者，亦適用之。  

第 44 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45 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罪者，或對公務機關犯第四十

二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第 46 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47 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處罰之：（略） 

第 48 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略）  

第 49 條 非公務機關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0 條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因該非公務機關依前三條規定

受罰鍰處罰時，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外，應並受同一額度罰鍰之處罰。  

第 六 章 附則  

第 5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本法規定：（略）  

第 52 條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執行之權限，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益團體辦理；其成員因執行委

任或委託事務所知悉之資訊，負保密義務。  

前項之公益團體，不得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當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以

自己之名義提起損害賠償訴訟。  

第 53 條 本法所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

之。  

第 54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依第九條規定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

當事人為告知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逾期未告知而處理

或利用者，以違反第九條規定論處。  

第 55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法務部定之。  

第 56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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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柒、附表 

附表一  國外學歷切結書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專班」專班招生入學 

國外學歷切結書 

    考生              （准考證號碼：         ）於報名時所持外

國學歷證件影本確為教育部認可，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本人保證於錄取

後報到時繳交： 

1.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含中譯本）。  

2.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成績證明正本（含中譯本）。  

3.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正本、影本 1 份。 

    本人若未依規定繳交相關證明，或日後經學校查證該外國學歷證明不實或

不符合教育部採認標準，貴校可取消報考或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即便已獲

錄取並註冊入學，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本人均不得異議；若有上述情事，

本人無條件放棄抗辯之權利，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就讀學校之外文名稱：                                                      

※就讀學校所在國及洲別：                                                    

此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 

                          立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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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複查成績申請表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專班招生入學 

成績複查申請表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聯絡電話 （日）                   （手機） 

通訊地址  

複查結果 

回覆方式 

（請擇一勾選） 

□電話                  

□傳真                  

複查科目 原始成績 
複查結果 

（考生勿填） 

書面審查   

面試   

考生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本申請表資料考生應正楷親自填寫正確，不可潦草。 

2.申請方式：複查成績一律以傳真方式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考生應於複查截止前傳真本校，並以電話確認本校已收到傳真。 

連絡電話：（04）23914961，傳真：（04）23922926。 

4.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申請複查者不得要求影印，亦不得要求調閱。 

5.複查結果依考生勾選方式回覆，為即時回覆考生複查結果，請以正楷填妥有效之聯絡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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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專班招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准考證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 貴校 115 學年度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之錄取資格，絕無

異議，特此申明。 

        此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 

考生親簽： 監護人簽章： 申請日期： 

受理欄位（申請人勿填） 

經辦人: 受理日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戳章 
第一聯 本校存查 

-----------------------------------------------------------------------------------------------------------------------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專班招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准考證編號    姓名  聯絡電話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 貴校 115 學年度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之錄取資格，絕無

異議，特此申明。 

        此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 

考生親簽： 監護人簽章： 申請日期： 

受理欄位（申請人勿填） 

經辦人: 受理日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戳章 
 

 第二聯 考生存查 

 

注意事項：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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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代理報到委託書 

 

115 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專班招生入學 

代理報到委託書 

 

本人               （報名號碼：             ）為貴校 115 學年度               

系錄取新生，因                             未能親自辦理新生報到及入

學驗證相關手續，特委託             先生/小姐代為辦理上開手續之各項事

宜。 

 

此致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 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 

 

 

委託人: 

委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委託人行動電話: 

委託人地址: 

 

被委託人： 

被委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被委託人行動電話： 

被委託人地址: 

 

註記:被委託人當天請攜帶 

1.個人身分證件及本報到委託書以供查驗。 

2.錄取人之學歷證件正本。 

3.錄取人之報到單及各專班指定報到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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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表 

 

115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入學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需求表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報  考  系  別  准考證號碼  

聯  絡  電  話 （   ） 手    機  

緊 急 聯 絡 人  關 係  聯絡手機  

身 心 障 礙 類 別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請考生勾選） 

□考試鈴（鐘）響前5分鐘提早進入試場準備。 

□安排於低樓層（或電梯能到達）之試場為原則。 

□每科考試時間延長20分鐘，但兩科目間之休息時間減少20分鐘 （請附醫

院開立會影響書寫能力之證明） 。 

□提供放大為A3之試題本。 

□宣布事項書寫在黑板上，或以紙板大字提醒。 

□另設特殊試場以錄音方式應試（請附醫院開立會影響試場安寧或秩序之

證明）。 

考生自備輔具： 

□檯燈   □放大鏡   □輪椅    □擴視機    

□醫療器具：                  □其他：                

□其他服務或特殊需求（請具體詳填）： 

 

核 定 結 果 □同意                □不同意 

 

 

1.本表需於報名時連同身心障礙手冊或醫療單位證明文件一併傳真至本校，無需申請安排服

務者免傳。傳真：（04）23922926。 

2.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須經本校產攜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委員會審核確定

後，始可辦理。 

 

 

考生親自簽名：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人代簽並註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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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報名考生申訴表 

 

115學年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產攜2.0-雙軌模式專班」招生入學 

報名考生申訴表 

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 

考生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申訴 

事由 

 

 

 

 

 

 

 

 

 

 

 

 

 

 

 

 

 

 

 

 

 

 

 

  

 聯繫電話：04-23914961                                  e-mail：ying@ncut.edu.tw  

  

mailto:ying@n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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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位置圖及交通資訊 

校址: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路二段57號 

（或Google導航請輸入「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中山路二段57號」） 

交通： 

1.自行開車 

  大門 E: 120°  43’ 59.0” N: 24°  8’ 46.4”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路二段57號。 

    東側門（舊校門） 限行人通行 汽機車請由大門出入。 

   

  

圖1 交通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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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一號 】 

A1路線：74號快速道路（約14.3公里） 

  中清/大雅交流道（174公里） →台74線北屯交流道 匝道上→74號快速道路→太原路匝道下

左轉→太原路三段 →（弘光老人療養院前）轉入機車道 右轉（約3.5公里）→祥順西路一

段（約1.4公里） （第二個紅綠燈）左轉 → /中山路（國軍台中總醫院803）（約0.5公里） 

→中山路二段57號右轉→勤益大門（129線23k+300）。 

A2路線：中清/大雅交流道→勤益 （約15.4公里） 

  中山高（174公里）中清大雅交流道→中清路/（約3.2公里）左轉→文心路四段（約2.7公里） 

右轉→北屯路（約0.7公里） 左轉→太原路三段（過地下道）/太原北路→過第二個橋弘光

老人療養院前→轉入機車道右轉（約3.5公里）→祥順西路一段（約1.4公里） （第二個紅

路燈）左轉→/中山路（國軍台中總醫院803） （約0.5公里） →中山路二段 （約3.0公里）

右轉→ 勤益大門（129線23k+300）。 

A3路線:中港交流道→勤益 （約17公里） 

  中山高（178公里）中投交流道 →中港路/中正路 台中火車站前左轉 （約6.6公里） →建

國路（約1公里）右轉 →精武路（台中市）/中山路（大平區）國軍台中總醫院803 （約5.9

公里） → 中山路二段57號 右轉→勤益大門（129線23k+300）。 

【 國道三號 】 

B1路線：中投交流道（209公里）→勤益（約15公里） 

  國道三號（209公里）中投交流道→上高架接台63線「中投公路」（3.6公里大里出口 ）→ 

德芳路（約0.9公里） →德芳南路 （1.2公里） 

  德芳南路 （1.2公里） →元堤路→ 旱溪路（4.5公里） 7-11右轉→樂業路（台中市） /東平

路 （約3.5公里） 左轉→中山路（約1.2公里）左轉→勤益大門（129線23k+300德芳南路 （1.2

公里）→經立元一橋→立元路0.2公里→立仁路0.7公里→沿十九甲堤防水防道路到一江橋 

（約4.5公里）→東平路（0.3公里）→中山路（約1.2公里）左轉→勤益大門（129線23k+300）。 

B2路線：74號快速道路→勤益 （約15.5公里） 

霧峰交流道（211公里）→勤益國道三號霧峰交流道（211公里）→台74線快速公路（太平）

→樂業路匝道→祥順路（原名:環太西路）→中山路→勤益大門（129線23k+300）。 

 

2. 搭乘公車：台中客運 41；統聯客運 75；豐原客運 51；中鹿客運 74；捷順交通 956。 

 

  



 44 

 

 

 

 

 
圖 2 校園位置圖 

 


